福田英才荟金融科技创新奖励申请指南

1.政策依据
《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若干措施（2021）的通知》（福发〔2021〕10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的若干措施（2021）》第4.2.1条。
2.政策内容
对牵头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、省（含直辖市）及深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科技创新类试点资格的辖区企业，给予技术团队最高80万元的奖励：入选国家级试点的奖励30万，试点通过的再奖励50万元；入选省市级试点的奖励20万元，试点通过的再奖励40万元。上述奖励可合并一次性申请，同一企业多个项目获得试点资格的可叠加获得奖励，同一项目入选多个试点的按最高级别予以奖励。
项目通过国家级试点的，可认定1名团队带头人为Ⅰ类福田英才；项目通过省市级试点的，可认定1名团队带头人为Ⅱ类福田英才。
3.申请条件
3.1  企业条件
3.1.1  申请企业的注册登记、税务关系、统计关系均在福田区。
3.1.2  申请企业牵头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、省（含直辖市）及深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科技创新类试点资格。
3.1.3  申请企业最迟应于获得试点资格或通过试点的次年申请本支持事项。
3.2  奖励对象条件
3.2.1  奖励对象应为获得国家、省（含直辖市）及深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科技创新类试点资格项目的技术团队成员。
3.2.2  认定福田英才的，应为试点项目技术团队带头人。
3.2.3  奖励对象申请本支持事项时应在福田工作。
4.支持事项
4.1  资金奖励
4.1.1  金融科技创新类项目入选国家级试点的奖励30万，试点通过的再奖励50万元；入选省市级试点的奖励20万元，试点通过的再奖励40万元。
4.1.2  申请企业可合并一次性申请，同一企业多个项目获得试点资格的可叠加获得奖励，同一项目入选多个试点的按最高级别予以奖励。
4.1.3  同一企业在同一年度内最高奖励300万元，同一个人在同一年度内最高奖励80万元。
4.2  福田英才认定
符合条件的技术团队带头人，可认定为福田英才。详见政策内容。
5.申请材料
5.1  《福田英才荟金融科技创新奖励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，打印盖章）。
5.2  《福田英才推荐名单信息表》（如适用）（见附件，打印盖章）。
5.3  申请企业牵头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、省（含直辖市）及深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科技创新类试点资格的相关证明材料，不限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、试点资格公示的官方网站链接和截图等（复印件盖章）。
5.4  申请企业“三证合一”营业执照（复印件盖章）。
5.5  税务部门出具的申请企业上一年度在福田的纳税证明（打印盖章）。
5.6  申请企业信用信息报告（自行在深圳信用网打印，盖章）。
5.7  申请企业推荐奖励对象最近3个月的社保或个税证明（打印盖章）。
5.8  申请企业推荐奖励对象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5.9  若申请人为外籍人员或港澳台居民，需提交银行卡复印件，手写银行账号，签名，盖章或按手印。
5.10  受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6.申报程序
6.1  网上申请。申请企业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“福田英才荟金融科技创新奖励”，在线提交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。
6.2  预审。自申请企业提出网上预约申请起，区金融工作局依据申请材料形式标准和申请材料目录，对申请企业所提交的电子申请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。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予以预审驳回；符合受理条件的资料不齐全的，应告知申请企业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告知申请企业补正申请材料（不计入承诺办结期限）。
6.3  受理。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区金融工作局予以受理。
6.4  审核。区金融工作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6.5  公示。审核通过的将在福田政府在线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（不计入承诺办结期限）。
6.6  拨款。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按照规定对审核通过的发放奖励。
7.受理时间及办结时限
7.1  受理时间：本指南有效期内，每年度3月10日-3月31日、9月10日-9月30日。
7.2  自受理时间结束后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于20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8.其他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8.1 本支持事项资金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，申请人需提前至银行柜台开立Ⅰ类数字钱包（截止目前可开立账号的银行有中行、农行、工行、建行、交行、邮政储蓄银行），并将数字钱包账户名称修改为本人姓名。外籍人员及港澳台居民仍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。
8.2  本指南项目受年度财政预算限制，支持标准存在调整可能。
8.3  申请企业及其推荐奖励对象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如果出现弄虚作假及其它违规申报行为，由有关部门取消人才待遇，并追回本政策支持资金，单位及个人五年内不得申报福田区政策支持。触犯法律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8.4  本指南有效期为自印发之日起，至2022年12月31日止。翌年指南另行发布。
8.5  本指南由福田区金融工作局负责解释，咨询电话：82918333-0760。


附件1
福田英才荟金融科技创新奖励申请表
	公司信息
	公司名称
	

	
	注册地址
	
	办公地址
	

	
	在福田注册登记时间
	
	申报奖励满足条件
	公司    项目入选/通过       试点

	
	经办人姓名
	
	职 务
	
	手机号码
	

	金融科技创新奖励推荐人信息（推荐人不止1人的，请自行依次添加本部分内容）
	姓 名
	
	国 籍
	
	政治
面貌
	
	一寸白底证件照（295*413像素）

	
	证件
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	

	
	邮箱
	
	手机号码
	
	

	
	入职时间
	
	现任职务
	
	

	
	最高学历
	
	毕业院校
	

	
	对项目的贡献及推荐理由
	
（不超过300字）

	
	是否为项目团队带头人
	

	英才认定类型

	□ I类福田英才
□ II类福田英才

（如符合认定条件，请勾选）

	
	□ 中国内地居民
	数字钱包开立银行
	
	数字钱包账户名称
	
	数字钱包ID
	

	
	□ 外籍人员或港澳台居民
	银行卡开户银行
	

（精确到分行）
	银行卡账户名称
	
	银行账号
	

	
	申请奖励金额（元）
	



	申报公司意见
	本公司知晓福田英才荟金融科技创新奖励项目的条件，如有违反相关事宜，由本公司承担一切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

附件2
福田英才推荐名单信息表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	姓名
	性别
	国籍
	身份证/护照号
	出生年月日（19XX-XX-XX)
	政治面貌
	本人手机号码
	现工作单位
	单位注册地址
	单位核心业务（5个字内）
	职务
	所属行业
	最高学历
	毕业院校
	是否为市级高层次人才
	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时间
（以证书认定时间为准）
	邮箱地址（英才本人）
	自取/邮寄
	邮寄地址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